
 

 

北師香港浸會大學(BNBU)2026 年招收香港文憑考試學生 並  

推出“中學校長推薦計劃” 
 

尊敬的校長： 

您好！北師香港浸會大學（中文簡稱“北師港浸大”，英文簡稱“BNBU”）成立

於 2005 年，是首家中國內地與香港高等教育界合作創辦的大學，也是內地第一所創新

的博雅型大學，位於粵港澳大灣區的珠海市。秉承博雅教育辦學理念，北師港浸大致

力於爲中國高等教育多元化發展開闢一條新路，爲國家和社會培養專業知識與綜合素

質雙修、家國情懷與國際視野兼具的新時代學子。 

我校面向全國 28 個省（自治區、直轄市）及港澳臺地區招生，同時招收外國學生。

學校設有工商管理、人文社科、理工科技、文化與創意、博雅智能，通識教育等六個

學院和研究生院，設立 13 個系，在約 30 個本科專業（方向）招生，幷開設研究型和

授課型研究生專業，在校生逾萬人。本科畢業生獲頒北師港浸大畢業證書和香港浸會

大學學士學位，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獲頒香港浸會大學學位。 

我校重點特色包括： 

 採用英文教學 

 采用香港浸會大學教學質量評估體系，所有課程均通過香港浸大嚴謹的課程評審 

 畢業生獲頒“香港浸會大學學位證書”及 我校畢業證書 
 

「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新生入學獎學金」 

1. 全額獎學金：十四萬人民幣 

獲獎要求爲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三科中（中國語文科、英國語文科、數學科）任

意一科爲 5 級或以上，另一科爲 4級或以上； 
 

2. 半額獎學金：七萬人民幣 

獲獎要求爲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三科中（中國語文科、英國語文科、數學科）任

意兩科成績爲 4 級或以上。 

 

我校已與廣州暨大港澳子弟學校（包括廣州、天河、南沙三個校區）、東莞暨大港

澳子弟學校、佛山暨大港澳子弟學校、九龍地域校長聯會、東華三院、香港中文中學

聯會有限公司、新界校長會等簽署合作協議，並推出【中學校長推薦計劃】。每所中學

有 10 個校長推薦生名額。為激勵學生入學後繼續努力學習，此獎學金按年發放，每名

達到成績要求的學生次年可獲頒該獎學金續得。 

 

 
 



 

 

1. 推薦生條件：操行良好、身心健康；高中階段（中四至中六）各學年全年整體成績

優良，或在非學術領域（如體育、音樂、美術、社區服務、其他文化活動或領袖才

能等）內有優異表現的應屆香港文憑試考生。 
 
2. 推薦方法： 

-學生需經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計劃

(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edu-system/postsecondary/policy-doc/pilot-

scheme.html)報名並於 2026 年 5 月 14 日前報考我校; 

-中學校長填寫【校長推薦表格】並電郵致 BNBU 香港辦事處:bnbuhko@hkbu.edu.hk 
 
3. 「校長推薦計劃考生」錄取標准： 

公民科達標，其餘三門核心科目（即中國語文科、英國語文科及數學科）的分數之和

須爲 8 分（含）或以上，且任何一門科目的分數不得低於 2分（含）。 
 

4. 校長推薦日期：2026 年 2 月 15 日至 2026 年 6 月 14 日 
 

附上我校招生章程電子版供貴校師生參考，

也歡迎貴校升學輔導老師、家長及學生掃碼加入

我校企業微信咨詢群。 

BNBU 誠邀  您推薦貴校優秀畢業生報讀。附

上“校長推薦表格”供校長填寫。 

我亦非常樂意赴貴校作升學講座。如有需

要，請與我聯絡：電話：3411-2863；電郵：

janec@hkbu.edu.hk。謝謝！ 恭祝  您 

身體健康！工作順利！ 

 

BNBU香港辦事處主任 

2026 年 1 月 26 日 
 

 

附件： 

1. 北師港浸大 2026 年招收香港文憑試學生章程電子版； 

2. 校長推薦表格 



  

新界校長會會員中學  校長推薦香港文憑試學生入讀北師香港浸會大學申請表 

（學生需經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計劃 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edu-system/postsecondary/policy-doc/pilot-scheme.html 報考） 

中文姓名  英文姓名  性別  

香港身份證號  回鄕卡號  

近照 

出生日期  出生地點  

手機號碼  電郵地址  

住宅地址     

家長/監護人  與考生關係  

手機號碼  電郵地址   

高中階段學歷 

就讀中學 就讀年份 

        年   月 至     年   月  

        年   月 至     年   月  

中學畢業成績 
科目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 公社 選修一 選修二 年級排名 

成績        

申請專業 招生專業請參考“BNBU 香港文憑試學生招生章程”(https://admission.bnbu.edu.cn/gatq/xgwpkssqz.htm) 

專業一    專業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專業三  

已提交的報名

資料（請在相應

方格內打） 

已經報名系統遞交

入學申請 

相片 

身份證 

回鄕卡 

高中各學年成績單及排名 

（成績欄內請填寫校內最後一次考試成績；

提供高中近兩年學習成績及排名） 

其他參考資料與評語 

獲獎或突出表現證明 

申請人簽署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

負責老師   聯繫電話 電郵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學校長 

推薦意見 

 

 

 

 

 

 

簡要評語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校印：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校長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校長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BNBU 

審批意見 

    

 














